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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科规〔2025〕3 号 

 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七部门关于印发 

《上海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 

操作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推动医疗卫生机构规范高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，根据《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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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

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等规定，上海市科学

技术委员会等七部门研究制定了《上海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

成果转化操作细则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推进落实。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   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

 

 

 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    上海市财政局 

 

 

 

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

 

 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

2025 年 7 月 1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 3 —   

 

上海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 

操作细则 

 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为推动医疗卫生机构规范高效开展科

技成果转化，根据《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《上海市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

见》等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本细则适用于我市市级公立医院等从事

卫生科研活动的医疗卫生机构（以下简称“医疗卫生机构”）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委属（管）医院、驻沪部队医疗卫生机构、各区

医疗卫生机构参照执行。 

第三条（定义）本细则所称的科技成果转化，是医疗卫生机

构及其科技人员开展药物、医疗器械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

产品，以及诊疗新方案、新技术的研究开发、临床试验、转移转

化和推广应用活动。医疗卫生机构的科技人员涵盖从事药学、诊

断、治疗、护理、预防、保健、管理和信息等工作的各类科技成

果研发、转化与服务人员。 

第四条（主体责任）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优先保障诊疗服务

的前提下，鼓励科技人员从事临床研究和成果转化，建立以转化

为导向的成果披露、知识产权保护、成果处置、收益分配等制度，

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伦理审查、合规审查、风险管控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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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科技成果质量和转化效率。 

医疗卫生机构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立技术转移部门或专职岗

位，做好成果转化制度建设与服务保障。鼓励加强外部协同，委

托专业服务机构开展成果转化服务。 

第五条（成果处置）医疗卫生机构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，可

以自主决定转让、许可或者作价投资，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国家安

全外，不需报主管部门和市财政局审批或者备案。涉及国家秘密、

国家安全的科技成果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市财政局授权医疗卫生机构的资产主管部门办理科技成果

作价投资形成国有股权的转让、无偿划转或者对外投资等管理事

项，不需报市财政局审批或者备案。 

第六条（价格确定）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通过协议定价、在技

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、拍卖等方式确定价格。协议定价的，医疗

卫生机构应当在本单位公示科技成果名称和拟交易价格。 

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将其持有的科技成果转让、

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给国有全资企业的，可以不进行资产评估；将

其持有的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给非国有全资企业的，

由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资产评估。 

第七条（收益分配）科技成果转化所获得的收益分配按照《上

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及我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有关政

策执行。分配后余额主要用于单位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

作，并对技术转移部门的运行和发展给予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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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单位职工的奖励和报酬支出，计入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，

但不受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限制，也不作为社保缴纳基数。医疗

卫生机构正职领导及其所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的正职领导，

是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者为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，可以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现金奖励。 

以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等（以下简称三技）方式

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，医疗卫生机构可按照我市相关规定提取和

发放奖酬金。 

第八条（人才评价）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将临床试验和科技成

果转化作为职称评定的重要内容，对科技成果转化及服务方面业

绩突出，取得重大经济社会效益和行业影响，且符合我市职称评

审规定相关业绩要求的人员，由单位优先推荐参加相应的正高或

副高级职称评审。 

第九条（尽职免责）医疗卫生机构相关负责人依法开展科技

成果转化工作，履行了民主决策程序、合理注意义务和监督管理

职责的，即视为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不因后续市场价格和实际

收益起伏而产生决策责任。 

第十条（入保入院）对科技成果转化成临床新技术、新产品

的，加快收费立项审核速度，符合条件的收费项目及时按程序纳

入医保支付范围。 

优化医疗器械创新产品入院流程，鼓励我市医疗机构积极采

购经市有关部门认定的医疗器械首台（套）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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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（公共服务）强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，发挥上海临

床创新转化研究院等在临床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的服务功能，利

用好上海技术交易所等机构在科技成果信息集散、定价指导、交

易撮合、交易鉴证、资金结算等方面的服务。充分发挥行业协会

等社会组织在科技咨询、成果推广、人员培训等方面的作用。 

第十二条（有效期）本操作细则自 2025 年 8 月 9 日起施行，

有效期至 2030 年 8 月 8 日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7 月 10 日印发   


